	附件3：
各职业等级收费标准

	    根据自治区物价局、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调整职业技能鉴定评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桂价费字[1997]189号）及《关于职业技能鉴定评审过程中材料消耗费问题的复函》（桂价费函[2009]299号）有关文件规定，我区统一鉴定收费标准如下：

	职业
	等级
	收费标准（元）
	是否机考
	补考收费
	　
	职业
	等级
	收费标准（元）
	是否机考
	补考收费

	物业管理员
	四
	120
	 
	 
	
	理财规划师
	三
	150
	机考
	　

	
	三
	150
	 
	 
	
	
	二
	300
	
	　

	
	二
	300
	 
	 
	
	广告设计师
	三
	150
	机考
	　

	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
	四
	120
	 
	 
	
	
	二
	300
	
	　

	
	三
	150
	 
	 
	
	企业信息管理师
	三
	150
	机考
	　

	
	二
	300
	 
	 
	
	
	二
	300
	
	　

	
	一
	350
	 
	 
	
	
	一
	350
	　
	　

	客户服务管理师
	三
	150
	 
	 
	
	计算机网络管理员
	四
	120
	机考
	　

	
	二
	300
	 
	 
	
	
	三
	150
	
	　

	物流师
	四
	120
	 
	 
	
	网络编辑员
	四
	140
	机考
	110

	
	三
	150
	 
	 
	
	
	三
	190
	
	150

	
	二
	300
	 
	 
	
	
	二
	300
	
	　

	
	一
	350
	 
	 
	
	电子商务师
	四
	140
	机考
	110

	心理咨询师
	三
	230
	 
	180
	
	
	三
	190
	
	150

	
	二
	380
	 
	330
	
	
	二
	300
	
	　

	企业文化师
	三
	150
	 
	 
	
	项目管理师
	四
	120
	机考
	　

	
	二
	300
	 
	 
	
	
	三
	150
	
	　

	企业培训师
	三
	150
	 
	 
	
	
	二
	300
	　
	　

	
	二
	300
	 
	 
	
	
	一
	350
	　
	　

	
	一
	350
	 
	 
	
	营销师
	五
	90
	机考
	　

	公共营养师
	四
	120
	 
	 
	
	
	四
	120
	
	　

	
	三
	150
	 
	 
	
	
	三
	150
	
	　

	会展策划师
	四
	120
	 
	 
	
	
	二
	300
	　
	　

	
	三
	150
	 
	 
	
	
	一
	350
	　
	　

	
	二
	300
	 
	 
	
	秘书(涉外秘书多加50元)
	五
	150
	机考
	　

	商务策划师
	四
	120
	 
	 
	
	
	四
	150
	
	　

	
	三
	150
	 
	 
	
	
	三
	150
	
	　

	
	二
	300
	 
	 
	
	
	二
	300
	　
	　

	职业指导员
	四
	120
	 
	 
	
	公关员
	五
	90
	机考
	　

	
	三
	150
	 
	 
	
	
	四
	120
	
	　

	
	二
	300
	 
	 
	
	
	三
	150
	
	　

	
	一
	350
	 
	 
	
	多媒体作品制作员
	四
	120
	机考
	　

	采购师
	四
	120
	 
	 
	
	
	三
	150
	
	　

	
	三
	150
	 
	 
	
	物流师
	四
	150
	机考
	　

	
	二
	300
	 
	 
	
	
	三
	200
	
	　

	创业咨询师
	三
	150
	 
	 
	
	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
	四
	120
	机考
	　

	
	二
	300
	 
	 
	
	
	三
	150
	
	　

	备注：除心理咨询、电子商务及网络编辑三个职业外，其他职业3—5级补考同正常考试标准；其他职业1—2级补考只补综合科目一门（按100元/人）外，其他情况同正常考试标准；涉外秘书职业只补英语一门（按100元/人）外，其他情况同正常考试标准。


